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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融合

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研究   

孔令勇*

摘 要 刑事合规目前在我国处于从理念引入向制度构建的过渡阶段,构建思路亟需明

确。从制度内核相似性与制度构建经济性的角度分析,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融合构建

具有较大优势,也在改革试点中被逐渐接受。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的构建,需从企业认罪认罚的

方式、从宽的种类、认罪认罚有效性审查及配套机制等方面展开。具体而言,涉罪企业通过构

建合规计划实现认罪认罚,并可就起诉与否及罚金数额等问题与检察机关协商。在从宽方面,

对涉罪企业的实体从宽可在诉讼全流程体现,只是程序从简与强制措施从缓的实现,需要厘清

合规考察期与诉讼期限的关系,设立对企业的强制措施。认罪认罚有效性是从宽的前提,其核

心是合规计划的有效性,应符合有效合规计划的标准并由适合的第三方组织进行审查。此外,

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融合,还将对涉企案件的证据与证明、救济措施的样态以及刑

事辩护的重心产生较大影响,需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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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滥觞于美国的企业合规(corporatecompliance),原本只是一种企业积极进行危机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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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制度(self-regulation),〔1〕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其已经逐渐演化为一种复杂的公司内

部结构(internalcorporatestructures),用以应对主要包括刑法在内的各类法律变革。〔2〕企

业合规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企业刑事归责方式,使得构建同指控罪名相关的有效合规计划成为

一项免责事由,〔3〕企业道德品质(soul)也成为了针对刑事责任的一种抗辩事由。〔4〕这实现

了企业与企业人员的责任分离,形成企业独立意志。而在司法领域,法院借助合规构建的程度

评估企业责任的意愿也逐渐加强。〔5〕鉴于企业合规在降低企业风险、革新企业归责方式、提
高企业责任认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很多国家开始关注合规,并根据本国的法律传统与司法实

践构建相应的制度。各国引入企业合规的路径大致可归纳为合规理念认同(合规1.0)、合规制

度构建(合规2.0)、合规教义分析(合规3.0)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要解决“是否需要引入

合规”,“如何构建合规制度”,以及“如何准确适用合规制度”这三大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为使企业行稳致远的“走出去”,提高我国

企业合规管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企
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6〕企业合规已在我国央企、外企初步展开,这是我国企业合规建

设的发端。随后,我国的民营企业合规也快速发展,并首先在刑事合规领域展开试点。2020
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在全国6家基层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第一期试点工作。一

年后第二期试点扩大至10个省市的检察院。〔7〕2022年4月,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试点过程中,面对企业犯罪,检察机关采取对民营企业负责人与企业区分处理的方式,对前

者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对后者督促进

行合规管理,这是对传统公司犯罪追诉方式的革新。理论上,当前我国企业合规已越过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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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HarveyL.PittandKarlA.Groskaufmanis,“MinimizingCorporateCivilandCriminalLia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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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GB/T35770-2017/ISO19600:2014)于2018年8月1日起实施,这两部重要的合规指引也参照了这

一指南。而该指南则主要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9600《企业合规体系指南》编写。2021年4月13日,ISO
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Compliancemanagementsystems-Requirementswithguidance
foruse)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据最高检统计,试全国检察机关在两期试点过程中共办理989件涉企业合规案件。参见《涉案企

业合规改革试点全面推开! 这次部署会释放哪些重要信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https://

www.spp.gov.cn/zdgz/202204/t20220402_55325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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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判断的“观念倡导期”,〔8〕解决了是否需要引入企业合规的问题,来到了由合规1.0向合

规2.0的过渡阶段,面临如何构建企业合规制度的新问题。但直至目前,这一问题在我国尚处

于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在立法层面正式确立合规制度。

而在另一维度,经过多年的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于2018年写入刑事诉讼法,加之

2019年“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认罪认罚指导意

见》)的出台,该制度的构造也越发精细。然而,对于这样一套围绕自然人主体构建的制度,包
括企业在内的单位主体如何适用,目前并没有详细的理论体系与规范依据加以支撑。为进一

步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有必要围绕企业主体对其进行重构。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合

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遇到了同样的“发展瓶颈”,即如何构建专属于企业的“正当减(免)罚”

机制。

2021年4月,最高检下发《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合规试点方

案》)明确提出: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要与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督促企业建立

合规制度,履行合规承诺。同年6月,最高检联合其他八部委制定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

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合规第三方监督意见》)第4条第一项就

明确规定“涉案企业、个人认罪认罚”是案件适用该指导意见的首要条件。2022年4月,最高

检相关负责人在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部署会议上明确指出,试点检察院将企

业合规改革与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机结合,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9〕此外,还有观点

认为当前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已从合规不起诉进入到“企业合规从宽制度”探索阶

段。〔10〕以上关于合规的近期发展动向可为我国构建刑事合规与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

一种思路: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刑事合规体系,围绕刑事合规理念重构企业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遵循这一思路,本文主张刑事合规与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融合论,认同“企业合

规从宽制度”这一概念,在分析其构建思路的基础上,从企业认罪认罚的方式、从宽的类型、认
罪认罚有效性审查、相关配套机制等方面,尝试描绘这一制度的蓝图,论证各项制度的正当性

与可行性,实现让企业合规在刑事司法领域“落地”、完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双重目的。

一、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的构建思路

构建企业合规从宽制度首先需要明确构建思路。由于企业合规从宽制度是刑事合规与认

罪认罚从宽相融合的产物,那么究竟应当将企业合规融入认罪认罚从宽之中,还是通过单独构

建刑事合规的方式构建企业合规从宽制度,需要在分析两种构建思路利弊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一)“融合构建”还是“单独构建”

构建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的第一种思路是在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融入合规理念,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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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增相关机制,直至完成构建。有学者主张构建“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11〕就是这样一种思路。从制度构建经济性与司法适用稳定性的角度分析,以现行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为基础,将企业合规作为核心的预防刑情节加入其中,进而重构企业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是目前最为简便与适合的一种改革措施。相应的立法设计包括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认罪认罚从宽原则中加入涉罪企业构建合规计划可获从宽处理,以及在第182条“认罪

认罚特别不起诉”条款后增加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及合规考验期的相关内容。〔12〕

然而,这一思路却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构建的重心仍不明确。尽管是以合规为

核心重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这种重构毕竟是在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最终

目的究竟是构建企业合规制度还是重构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明确。二是构建企业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有必要引入企业合规。有学者认为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直接满足处置

企业犯罪的需要,无需耗费高成本构建刑事合规计划。〔13〕这一问题直面引入企业合规的正

当性,属于合规1.0的范畴,需要在构建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进一步分析论证。

另一种思路是参照现有刑事诉讼制度或程序单独构建我国的刑事合规制度。这些可供参

照的制度或程序包括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等。这一构建思路的可行性在

于,刑事合规与这些现有制度和程序在理念、正当性基础乃至结构层面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例

如,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都秉承合作性司法的理念,〔14〕企业通过“构建合规计划”或

者“认罪认罚”的方式表达同司法机关合作解决刑责问题的意愿。而在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预

防刑因素,也就成为涉罪企业可获从宽处罚的依据。又如,刑事合规制度所需的附条件不起诉

及合规考验期等配套制度,直接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相关内容相对应。这一思路

对应的立法设计包括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编中增加“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15〕或者涵

盖内容更多的“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16〕

同样,落实这一构建思路也需要论证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我国是否有单独构建刑事合规

的必要。当前,绝大多数学者主张构建刑事合规,因为其内含出罪机制的激励效果要远高于包

括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内的其他诉讼机制。〔17〕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企业犯罪归责原则与立

法模式均与美国不同,生成刑事合规的根基并不具备,不可盲目引入或夸大其效果,〔18〕因而

反对构建刑事合规。这种论争依然涉及合规1.0的问题。可见,此问题若不细察,构建刑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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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玉华:“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

61页。
参见李勇:“企业附条件不起诉的立法建议”,《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第143-143页。
参见赵恒:“涉罪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法学》2020年第4期,第124-125页。
参见李勇:“检察视角下中国刑事合规之构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02页。
参见杨宇冠:“企业合规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6期,第157页。
参见李奋飞:“‘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建议条文设计与论证”,《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

2期,第53页。
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八大争议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21页。
参见田宏杰:“刑事合规的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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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正当性将成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念也无法在其中体现。
(二)构建思路的选择与调整

综合来看,以上两种思路的差异在于,究竟是在现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上加入刑事

合规理念,完成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的构建,还是单独构建刑事合规,仅将包括认罪认罚从宽在

内的制度与程序作为突破口。本文认为,在构建刑事合规已成国际趋势的情况下,该制度存在

的正当性在于改革企业犯罪的处置方式,推动企业治理的革新,即使在借鉴过程中存在误区或

弯路,也应勇敢试错,而非仅仅在理论层面就加以否决。最高检近期在全国全面推行企业合规

改革试点就是这样一种通过试点发现问题再加以解决的思路。因此,从长远来看,本文更加认

同单独构建。

然而,单独构建企业合规从宽制度也需要找到合适的制度参照,切不可空想。前几年的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也是如此。但同样在无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司法机关通过在刑事简易程

序与刑事速裁程序改革试点过程中同步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成功完成了试点,并将认

罪认罚从宽写入刑事诉讼法中,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作了进一步的扩大。这可供现阶段

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借鉴:构建刑事合规制度可尝试先与现有制度,例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

合,同步完成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与刑事合规制度建构两个目标。待改革试点结束后,

再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固定试点经验,进而实现单独构建。这或许是最高检在全面推开企业

合规改革的同时强调合规试点应当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的根本原因。

二、企业合规“认罪认罚”的构造

认罪认罚的独特构造是企业合规从宽制度区别于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要体现。由

于刑事合规理念的融入,企业认罪认罚与自然人认罪认罚在主体、形式与协商方式等方面完全

不同。企业合规从宽案件中涉案企业认罪认罚的特定方式、具体类型以及与检察机关的协商

机制,共同体现了企业合规“认罪认罚”构造的特殊性。
(一)“合规构建型”认罪认罚

无论是对自然人还是企业而言,“认罪认罚”是“从宽”成立的前提和依据,只不过因认罪认

罚的主体不同,具体构造也有所差别。根据《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6、7条的规定:“认罪”是指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认罚”是指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实践中,只要被追诉人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愿
意接受处罚并签署具结书,就完成了认罪认罚。然而,《认罪认罚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下
的定义是专门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并不包括涉罪企业。按照我国单位犯罪“双罚

制”的处罚原则,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判处刑罚。因此企业犯罪中企业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适用《认罪认罚指

导意见》中的“认罪”“认罚”并不存在问题。但对企业本身来说,其既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如实

供述”,也无法“真诚悔罪”,即使类推,也无法适用此条。在本文看来,任何主体作出的认罪认

罚所包含的要素都是一致的,即认罪方面需符合“理解”与“作出”之要件,认罚方面需认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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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的刑罚并表达悔罪意愿。〔19〕既然对企业犯罪治理而言,融入刑事合规理念后,企业认罪

认罚可通过构建合规计划得以展现。对于这种专属于企业的认罪认罚,本文称之为“合规构建

型”认罪认罚,其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认罪认罚的行为主体名义上虽是企业本身,可由于企业为拟制人格,构建企业合规

计划仍由企业组成人员决策、管理、执行,企业认罪认罚的行为主体也就包括企业决策层、管理

层与执行层三方面,是由企业共同“理解”与同意的。因此“合规构建型”认罪认罚是集体授意

意思表示。至于企业集体授意的形式与效力问题,则由公司法律法规加以规制。

其二,认罪认罚的行为方式分为合规构建行为与认罪认罚具结行为两方面。构建合规计

划是企业具备预防刑情节的基础,是企业认罪认罚的前提,而企业通过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其

他人员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才是完成“作出”要件的标志。

其三,认罪认罚的行为效果既包括展现与公安司法机关合作的意愿、赔偿被害方的态度,

也包括希望获得从宽处罚的期待。某种意义上,企业认罪认罚与学界曾经讨论过的单位自首

在效果上有一定相似之处,〔20〕但后者至今未得到司法实践与立法的回应。主要原因可能就

是在于当时的企业自首缺少刑事合规理念这样的制度抓手。

(二)“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

通过构建企业合规计划实现认罪认罚,是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的核心要素。根据合规计划

的构建时机以及涉罪企业类型的不同,可将这种认罪认罚方式分为“事前合规”型认罪认罚与

“事后合规”型认罪认罚。

事前合规型认罪认罚是指企业在涉罪之前即已构建合规计划,通过集体决策令法定代表

人或者授权其他负责人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企业涉罪的原因,指出原先的合规计划可能存在

的问题,并通过签署具结书的方式表达重新构建合规计划及履行合规承诺(compliancecom-

mitment)的企业认罪认罚形态。〔21〕一般来说,能够在涉罪前就有意识、有计划地构建企业合

规的,可能只有央企、外企或其他具备实力的中大型企业。〔22〕但随着刑事合规理念的进一步

推进以及各法域合规体系的出现,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构建合规计划,事前合规型认罪认罚的

适用情形也会越发普遍。

事后合规型认罪认罚是指企业在涉罪前并未构建合规计划,只是在被立案追诉后,发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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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参见孔令勇:“教义分析与案例解说:读解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与‘从宽’”,《法制与社会发

展》2018年第1期,第188页。
关于企业自首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周加海、庄丽丽:“试论单位自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

年第6期,第5页。
为规范术语使用,下文中首次出现的合规词条或术语均用英文标注,来源于《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GB/T35770-2017/ISO19600:2014)。
国资委在2021年5月13日举行的“法治央企建设媒体通气会”上表示,中央企业目前已全部成立

合规委员会。参见《中央企业已全部成立合规委员会》,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1-05/13/c.
112744207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4月20日。而2022年4月1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大了央企合规的构建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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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合规风险(compliancerisk),响应公安司法机关的合规要求(compliancerequirement),为
获得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而构建合规计划的一种企业认罪认罚形态。在当前的合规1.0
时代,大多数涉罪企业可能都会选择这种认罪认罚的方式,尤其是运营状况良好,只是因为决

策失误而涉罪的企业。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过程中,事后合规的适用较为普遍。

案例1 [F公司虚开专票案]F警用器材公司的高管人员为了使公司少缴税款,商议

在没有货物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从其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共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24份,税额计人民币377344.79元,后F警用器材公司从税务机关抵扣了税款。

涉案后,该公司高管投案自首、认罪认罚,该公司不仅积极补缴税款、滞纳金,而且接受检

察机关的建议,制定合规经营方案,修订公司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对员工开展合法合

规管理培训,并努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最终该公司涉案高管均被不起诉,但被公安机关

没收违法所得45503元,该公司被税务机关处以行政罚款466131.8元。〔23〕

本案中除了涉罪企业高管认罪认罚之外,涉罪企业在接受检察建议后构建合规计划进而

被免除刑事处罚,是典型的“事后合规”型认罪认罚。通过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并努力构建一

整套合规方案、补缴税款、缴纳罚款,该企业充分展现了与司法机关配合以及赔偿国家损失的

意愿,符合认罪认罚“理解”与“作出”两个条件。
(三)“企检协商”机制

控辩协商机制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特色之一,也是影响被追诉人是否认罪认罚以及检

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因素之一。这一机制类似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但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的

控辩协商只是量刑协商,罪与非罪、具体罪名不可协商。这一机制在我国的运行效果并不理

想。主要原因除了实质真实的诉讼理念、实质正义的刑法理念的作用之外,还包括保障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避免司法裁量不受限制的考量。此外,被追诉人的力量过于弱小,缺少协商条件,

也是控辩协商在我国效果不佳的原因。〔24〕

然而,先前讨论的控辩协商只是针对自然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企业而言则不然。在

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层面,尤其是融入刑事合规理念之后,“企检协商”相比于控辩协商有着

更大的适用空间。如前所述,企业合规分离企业责任与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具有降低企业涉罪

风险,促进企业良性运转的功能。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的功能定位主要为促使企业合法出罪、正
当免罚,进而挽救涉罪企业,相应的诉讼理念与刑法理念均与以往的控辩协商有所不同。加之

企业刑罚种类目前只有罚金刑一种,无论从挽救企业形象、减少罚金数额还是贯彻政策要求的

角度分析,涉罪企业与检察机关的协商意愿都更强烈。合规计划的形式、规模,量刑建议中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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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参见《无锡F警用器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检例第81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检察院,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012/t20201208_488360.shtml#2,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

4月6日。
关于量刑协商运转制约因素的分析,可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公力合作模式———量刑协商制度

在中国的兴起”,《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第1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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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数额,甚至起诉与否,均可成为企检双方协商的“筹码”(bargainingchip)。〔25〕

尽管就目前而言,企检协商机制仍然受到我国检察体制与诉讼模式的限制,〔26〕但从犯罪

治理目的的差异性角度分析,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与一般的控辩协商相比,
“企检协商”的特殊性表现为:其一,企业一方需要经过有效决议后,通过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

的其他负责人及辩护人代表企业与检察机关进行协商;其二,协商结果,尤其是检察机关经过

合规审查后拟作出的不起诉决定,需要通过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公开。

案例1-1 [F公司虚开专票案之不起诉公开]由于拟对F警用器材公司及公司负

责人作出不起诉之决定,为提升该决定的公信力和公正性,本案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会,

邀请侦查机关代表、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参加听证,通知涉罪企业法定代表人、犯罪嫌

疑人、辩护人到场听证。经听取各方意见,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依法向公

安机关、税务机关提出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27〕

F公司通过构建符合要求的合规经营方案获得检察机关不起诉之“待遇”是本案典型性的

体现,但检察机关公开不起诉之决定则是一项制度创举。召开听证会并不是形式上的不起诉

公开宣誓,而是为了听取各方意见。换言之,涉罪企业合规构建情况以及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

的妥当性均在案件各方的监督之下。有的地区检察机关在试点过程中还规定可邀请被害人、

合规考察的的律师、会计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乃至普通公民

参加听证。〔28〕不起诉之决定如此,关于罚金刑的量刑建议当然也可通过这种方式公开。因

此相比于带有私密性的控辩协商而言,企检协商机制可归纳为一种“民主协商机制”。

三、企业合规“从宽”的类型

对于被追诉人而言,从宽是其认罪认罚的主要动力或激励因素,对于涉罪企业来说同样如

此。但在引入刑事合规理念后,获得从宽处罚不再是企业认罪认罚并构建合规计划的唯一目

的。构建并履行合规要求,避免合规风险,实现企业的长期良性运营,才是涉罪企业合规的根

本目标。当前,被追诉人的从宽包括“实体从宽”“程序从简”与“强制措施从缓”三种方式,〔29〕

涉罪企业通过构建合规计划完成认罪认罚之后,也可从这三方面获得从宽处罚,只是具体形式

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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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SeeJohnF.Fatino,“CorporateCompliancePrograms:anApproachtoAvoidorMinimizeCriminal
andCivilLiability”,DrakeLawReview,Vol.51,No.1,2002,p.89.

参见陈卫东:“从实体到程序:刑事合规与企业‘非罪化’治理”,《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
第125页。

见前注〔23〕。
参见《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等十机关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辽宁合规

考察意见》)第28条。
参见《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6、7、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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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体从宽

实体从宽是涉罪企业因认罪认罚而获得的刑罚层面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从宽的类型

包括在法定幅度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和量刑、减轻处罚,以及针对轻微犯罪的不起诉决

定或者判决免予刑事处罚。〔30〕对应现行刑法规定单位犯罪的处罚依据,企业从宽类型包括

从轻判处罚金、减少罚金、不起诉、免处罚金(见表1)。

表1 规范层面的企业实体从宽类型

类型 不起诉 从轻判处罚金 减少罚金 免处罚金

作出机关 检察机关 法院 法院 法院

诉讼阶段 审查起诉 审判 审判 审判

但在将刑事合规理念融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企业犯罪治理思路发生了由打击

企业犯罪向重塑企业规范的转变,现行实体从宽体系可能不足以充分激励企业认罪认罚

并构建企业合规。这可从两方面预测:一方面,对于中大型企业而言,罚金的多少并非其

关注的焦点,企业被定罪进而背负标签才是其真正想避免的结果,若无法在诉讼中“出
罪”,其并无构建合规的直接意愿,尤其是“事后合规”。另一方面,对于小微企业而言,无
论缴纳罚金还是构建合规的成本可能都是其无法承受的“代价”,其构建合规的意愿因此

也难言强烈。为此,扩张实体从宽类型的观点随之出现,通过设立针对企业犯罪的附条

件不立案、附条件撤案、附条件不起诉、附条件撤诉、附条件缓刑等实体从宽方式(见表

2),增强程序“出罪”功能,〔31〕减少企业受罚的可能性。这一思路极大丰富了企业实体从

宽体系,形成了“全流程式”实体从宽。

表2 理论层面的企业实体从宽类型

类型 附条件不立案 附条件撤案 附条件不起诉 附条件撤诉 附条件判缓

作出机关 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 法院

诉讼阶段 立案 侦查 审查起诉 审判 审判

“全流程式”实体从宽的实质是,只要涉罪企业按照办案机关的要求认罪认罚、构建合规计

划,并通过验收,即可视为达到“条件”,办案机关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过不立案、撤
销案件、不起诉、撤诉、判决缓刑等方式使涉罪企业在各个诉讼阶段出罪。与单纯的罚金减免

相比,“全流程式”实体从宽避免企业定罪,从宽的效果更为彻底,激励涉罪企业认罪认罚并构

建合规计划的效果也更加强烈。

按照这一视角,构建刑事合规或企业合规从宽制度需吸收各方的参与,形成在诉讼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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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参见《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8条。
参见马明亮:“作为犯罪治理方式的企业合规”,《政法论坛》2020年第3期,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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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出罪、从宽机制,减少仅由三机关中的某一机关决定从宽的压力。另外,均衡发展上述

各种实体从宽的类型,也符合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定位,

避免企业从宽决定权被垄断,让涉罪企业合规的构建效果与从宽的关联性能够处于各方的监

督之下。例如,涉罪企业在立案阶段或侦查阶段就决议构建合规计划并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可

提前介入加以监督、指导。若经过合规构建,合规目标(complianceobject)具有实现的可能

性,则公安机关可直接作出不立案或撤销案件的从宽决定,而无需通过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

而使企业出罪。又如,涉罪企业在审判阶段才决议构建合规计划并认罪认罚,经过法院及检察

机关的审查具备从宽的条件,也可通过附条件撤案或附条件缓刑的方式使其出罪,或者获得从

宽处理。

(二)程序从简

刑事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要实施程序,通过对诉讼程序的简

化及案件进程的加速,充分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追

求。与此同时,由于诉讼程序的快速运转,裁判结果的及时作出,被追诉人权利义务不明确的

状态得以早日摆脱,相当于获得一种从宽(快)处理的优待。但在企业合规从宽制度中,由于认

罪认罚的主体由自然人变为企业,认罪认罚的方式变为涉罪事前或事后构建合规计划,程序从

简如何与合规计划的构建及考察期限相协调,企业能否及如何从程序从简中获得从宽待遇,需

要细察。

案例2 [爱尔康公司合规暂缓起诉案]瑞士诺华公司(Novartis)与其前子公司爱尔康

公司(Alcon)因涉嫌海外行贿被美国当局指控,2020年6月25日,两公司同意支付3.45亿

美元与美国当局就指控达成和解,并分别签署暂缓起诉协议。根据协议,爱尔康公司除了要

支付89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之外,还要继续配合美国当局的刑事犯罪调查,并继续完善合规

计划,接受合规监管,同意在3年暂缓起诉考验期之内每年提交相关报告。〔32〕

案例3 [西门子公司商业贿赂案]2006年11月15日,因涉嫌商业贿赂,德国当局搜

查了西门子公司(Siemens)位于慕尼黑和埃尔兰根的办公室。检查人员没收了大量文件

和电子数据,并逮捕了相关涉案人员。为了避免最坏的后果发生,西门子决定针对指控进

行深入调查,并与美德两国的调查机关开展合作,同时聘请美国德普律师事务所进行了长

达两年的内部独立调查。2008年12月,腐败案官司了结,西门子在创记录的短短18个

月时间内与美德两国当局达成了协议。〔33〕

以上刑事合规案例出自两个国际知名公司,不具有普遍参照性,但我们可从中了解到,合

规考察期及合规内部调查期的大致时间一般都会超过一个普通刑事案件的办理期限。鉴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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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SeeUnitedStatesofAmericav.AlconPteLtd.DeferredProsecutionAgreement.UnitedStatesDistrict
CourtfortheDistrictofNewJerseyCaseNo.20-cr-539.https://www.justice.gov/opa/press-release/file/

1289736/download,lastvisitedon6April2022.
参见温丹阳:《企业合规典型案例:西门子合规体系》,载微信公号“北大法宝智慧法务研究院”,

2020年6月16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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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规考察需要耗费一定时间,我国部分检察机关在试点企业合规考察过程中均预留了合规

考察期。例如,辽宁省检察机关规定,原先30天的法定审查起诉期限将转变为对案件是否适

用合规考察制度的审查期限,一旦作出考察决定,合规考察期为3个月以上5个月以下。〔34〕

在本文看来,即使加上前期审查的30天,仅仅6个月的合规考察期是否够用,也值得商榷。因

为在这6个月内,检察机关既要完成合规考察的启动准备,又要等待企业提交合规计划,还要

考察合规计划的执行情况,必要时还需要与相关专业人员及行政监管机关会商,如此密集的考

察任务,半年之内很难完成。即便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

考验期甚至都要6个月至1年时间。因此有学者建议设置一至三年的考验期。〔35〕

由此看来,按照刑事简易程序与刑事速裁程序的框架运转企业合规从宽制度,受制于诉讼

期限的限制,的确难以实现。因此,最高检等部委在相关指导意见中只是规定合规考察期系由

第三方组织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涉案企业承诺履行的期限确定,并未规定明确的期限。〔36〕

但这是否意味着企业合规从宽制度注定无法实现程序从简呢? 其实不然,因为程序从简之所

以具有从宽功能,是可以尽快摆脱被追诉人权利义务的未知状态。对于涉罪企业而言,在被认

为具备适用合规考察条件的前提下,只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作出构建合规计划的承诺,其

就可以正常运转经营,与涉罪前无异。而类似于审前程序衔接、庭审这类诉讼程序,在合规考

察合格的情况下,同样是可以简化的。当然,为了避免合规考察的一刀切,对于那些涉罪情节

严重的企业,还可通过建议行政机关责令其预缴“合规保证金”或者暂时剥夺其特定从业资格

的方式,实现合规考察的层次性。

(三)强制措施从缓

强制措施从缓是指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

受到严格的审查,能不适用就尽量不要适用,尽可能地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不受限制,是另

一层面的从宽优待。对于被追诉人从缓适用强制措施,《认罪认罚指导意见》主要从加强被追

诉人认罪认罚之后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减少逮捕适用及增加逮捕变更三个方面加以规定。但

对于企业合规从宽制度而言,由于企业本身与企业负责人之间的刑事责任因企业合规机制的

构建得以分离,二者的强制措施适用也应在不同体系中评价。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专门

规定针对企业的强制措施,这导致涉罪企业强制措施从缓无从实现。

其实,我国强制措施体系单薄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曾主要体现在“重人轻物”上。即只围绕

被追诉人设计的“对人强制措施”,缺少对诉讼中的财、物可能受到的强制处分进行规制。因此

有学者主张构建“对物强制措施”,〔37〕实现对物强制处分的司法化。〔38〕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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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参见《辽宁合规考察意见》第8、10条。
参见李奋飞,见前注〔16〕,第47页。
参见《合规第三方监督意见》第12条。
参见张栋:“刑事诉讼法中对物的强制措施之构建”,《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期,第26页。
参见方柏兴:“对物强制处分的功能定位与结构重塑”,《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1期,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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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有地方检察机关专门对企业犯罪案件中企业负责人人身强制措施及财产强制措施进

行规定,尽量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及企业设备、资金和技术资料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适

用。〔39〕这一点也得到了学者的提倡。〔40〕但针对企业的强制措施并无规范或观点提倡。本

文主张“对企业强制措施”的构建。因为涉罪企业与被追诉人均为地位平等的诉讼主体,且企

业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完全可以通过刑事合规的理念加以分离,加之可通过上文提到的检察建

议方式,建议有关行政机关责令涉罪企业预缴罚款作为合规保证金,或暂停其从业资格,因此

针对涉罪企业的强制措施具有成功构建的可行性。

设立“对企业强制措施”之后,企业“强制措施从缓”将成为现实。除了实体从宽与程序从

简之外,涉罪企业将获得一种全新的且与企业相关的合规激励因素。承诺并着手构建企业合

规的涉罪企业,通过审查评估之后,可暂缓停止从业,在行政机关的监管与公安司法机关的考

察之下正常经营,直至构建并履行合规计划。

四、“合规构建型”认罪认罚的有效性审查

“认罪认罚”是否有效决定着“从宽”能否实现。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决定认罪认

罚是否有效的关键指标。非自愿的认罪认罚可能是公安司法机关权利提醒不到位、值班律师

帮助效果不佳,甚至非法取供行为所导致,并可能导致认罪认罚行为无效,诉讼程序由简易、速

裁程序向普通程序回转,以及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被采纳等后果。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指

标包括自愿性、明智性及事实基础三项。〔41〕同理,涉罪企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然也存

在认罪认罚的有效性审查问题,尤其是融入刑事合规理念之后,认罪认罚的构造发生变化,审

查涉罪企业认罪认罚有效性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围绕合规计划的有效性展开。由于审

查内容的专业性,相应的审查主体也与一般认罪认罚案件有所不同。

(一)合规计划与认罪认罚有效性的审查标准

在企业合规从宽制度中,涉罪企业作出认罪认罚之决定在理论上需要符合自愿性、合法

性、事实基础及合规计划有效性四项指标。第一,自愿性是指涉罪企业构建合规计划并认罪认

罚系经过企业决策层的决策通过的结果。决策层的决策形式包括小微企业的股东会、执行董

事决议,中大型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情况紧急无法及时召开决策会议时,企业管理层也可

在职权范围内及时向决策层上报,例如通过经理、监事、合规负责人上报,决议并构建合规计

划。第二,合法性是指构建合规计划与作出认罪认罚决定需要符合我国宪法与各部门法律的

规定,并符合各类合规指引与合规试点方案的要求。第三,事实基础是指涉罪企业的认罪认罚

建立在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而非虚假的或未达到初步定罪标准的认罪认罚。涉罪企业达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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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参见《辽宁合规考察意见》第12、13条。
参见李奋飞,见前注〔16〕,第43页。
参见孔令勇:“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界定及保障———基于‘被告人同意理论’的分析”,《法商研

究》2019年第3期,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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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指标之后,接下来才需要审查合规计划的有效性。而合规计划有效性界定,远比前三项指

标复杂。

在美国,一项有效的合规计划(effectivecomplianceprogram)是指由企业设立的,能够发

现并预防发生于企业内部犯罪的内控机制,〔42〕是减少企业刑事与民事责任的重要因素。

至于有效合规计划的具体要求(compliancerequirement),目前较为权威的解释来自美国《组
织量刑指引》(TheOrganizationalSentencingGuidelines)。该指引认为有效合规计划内容包

括:①企业应构建发现及预防犯罪的标准与程序;②企业的决策层需知悉合规计划的内容

与运转方式,并对其进行合理监督;③企业不得聘用已发现或者通过尽职调查发现的具有

非法行为记录的或与合规计划不符的个人管理人员;④企业应通过组织合规训练计划或向

其传播与职责相关的信息,定期与所有员工及代理沟通合规计划的标准、程序等各个方面;

⑤企业应确保合规计划被遵守,包括对犯罪行为的监管与审计,对其有效性的定期评估,构
建并推广匿名举报与保密机制,可让员工及代理举报潜在或既定犯罪行为而无惧报复;⑥
合规计划应通过适当的激励与惩罚措施得到持续推行;⑦犯罪被发现后,企业应通过调整

既有合规计划进行适当回应,以防再犯。〔43〕以上标准表明,企业构建有效合规计划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44〕不仅需要构建计划,而且需要监督计划的实施,并在合规体系被破坏时及

时调整计划,如此才可谓“有效”。

而在我国,《合规管理体系指南》提供了一套“有效和及时响应的合规管理体系”国家标准,

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具体包括:①企业环境的分析,尤其是合规体系的范围与合规风险

的识别;②领导作用的明确,尤其是领导承诺的作出、合规方针的确定、组织内合规职责与权限

的分配;③合规的合理策划,有明确的风险应对措施和目标实施机制;④合规支持机制的构建,

尤其是合规培训、合规文化与合规沟通机制的设立;⑤合规控制与程序的构建,通过制定合规

程序,将合规融入组织过程中;⑥合规的绩效评价,通过合规监视、合规绩效反馈、合规信息收

集、合规指标制定,全面审核合规的效果;⑦合规的改进,包括不合规的纠正、上报与持续改进。

对比可知,尽管中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制度千差万别,但有效合规标准却是共性大于

差异,可抽象出一些必备要素(详见表3),这可成为合规计划有效性审查的重点内容。在此基

础上,根据合规在“事前”及“事后”构建的不同,可进一步将合规有效性区分为“日常性合规管

理”与“合规整改”两种模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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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SeePhilipA.Wellner,“EffectiveComplianceProgramsandCorporateCriminalProsecutions”,Car-
dozoLawReview,Vol.27,No.1,2005,p.500.

CHAPTEREIGHT - SENTENCINGOFORGANIZATIONS,UNITEDSTATESSENTENC-
INGCOMMISSION,https://www.ussc.gov/guidelines/2021-guidelines-manual/annotated-2021-chapter
-8,lastvisitedon6April2022.

SeeVeronicaRoot,“TheComplianceProcess”,IndianaLawJournal,Vol.94,No.1,2019,p.
203.

参见陈瑞华:“有效合规管理的两种模式”,《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1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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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标准对比与必备要素

美国《组织量刑指引》 中国《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必备要素

1 合规标准与程序的构建 合规范围与风险的确定 合规框架的构建

2 企业决策层的知悉与监督 企业领导层的权责明确与方针制定 合规决策层的明确

3 企业人员聘用的限制 合规计划措施及目标的明确 无

4 合规训练计划的构建 合规支持机制(培训、文化、沟通)的构建
合规培训与合规文化的

形成

5
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与举报机制

的构建
合规控制程序的构建 合规计划融入企业运行

6 合规激励与惩戒机制的构建 合规绩效评价的构建 合规奖励与惩罚机制

7 合规计划的调整 合规计划的改进 合规计划的持续完善

(二)第三方监督评估与合规计划有效性审查组织模式

在自然人认罪认罚案件中,面对认罪认罚自愿性、明智性与事实基础这些有效性要素,司
法机关的审查难度不大。但在企业认罪认罚案件中,司法机关既要判断涉罪企业的认罪认罚

是否自愿、合法,是否有事实依据,又要判断合规计划是否有效。鉴于合规计划的专业性及有

效合规标准的复杂性,除非通过长期的学习积累专业知识,否则司法机关难以进行准确判断。
可由于企业类型多种多样,有效合规的具体样态各不相同,即使系统学习,司法机关仍会存在

知识短板。另外,涉罪企业构建合规计划并非一日之功,司法机关不可能实现全程监管。因

此,合规计划有效性审查须有专业的第三方实施,即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这一机制当前在我

国主要有以下三种组织模式。
第一,司法机关委托模式。最高检在《合规试点方案》中提出,各试点单位应当探索建立企

业合规第三方监管机制。所谓第三方监管机制,是指在企业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对符合企业

合规改革试点适用条件的企业,交由第三方监管机制管理委员会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监管组织,
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承诺进行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考察结果作为检察机关处理案件的重要

参考。〔46〕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一般由当地检察、国资、财政、工商联、司法、生态环境、税务、市
场监管等部门组成。〔47〕而合规监督第三方可包括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工商联等以及律

师、审计师、会计师、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48〕此种第三方监督机制的特征为:
司法机关在征得涉罪企业同意的情况下,将涉罪企业合规计划的构建及履行情况通过管委会

委托合适的第三方进行考察与评估,最终结果可供司法机关作出决策时参考。而在企业合规

从宽案件中,第三方考评结果则是司法机关审查合规计划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第二,司法与行政机关合作模式。这种审查形式主要特征为司法机关选择特定领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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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合规第三方监督意见》第1条。
参见《合规第三方监督意见》第6条。
参见《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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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共同进行企业合规有效性的考察。这里的特定领域行政机关主要为行政监管机关,根
据企业所涉罪名的不同,可选择的行政监管机关亦不同。例如环境污染罪可选择环保监管部

门,破坏自然资源罪可选择自然资源监管部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可选择市场监管部门,走

私犯罪可选择海关部门,银行保险企业犯罪可选择银、保监管部门,地方金融组织犯罪可选择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税收犯罪可选择税务部门,商业贿赂、扰乱市场秩序犯罪可选择市场监管

部门,〔49〕等等。

第三,企业委托模式。还有一种审查形式是由涉罪企业委托符合条件的独立监控人(律师

事务所)对企业合规开展情况进行调查、规划、监督。具体内容包括协助涉罪企业制定合规计

划,以及协助检察机关监督合规计划,其出具的阶段性书面监控报告可作为检察机关作出相应

处理决定的参考。〔50〕这种合规审查形式与以上两种形式均不相同,是企业单独委托第三方

进行合规监管。但作为合规独立监控人的律师事务所,其选任、培训、考核、监督和管理,则由

司法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负责,且应具备相应的条件。例如连续运营年限、无处罚记录、专职

律师人数及从业年限、与涉罪企业无利害关系,等等。〔51〕司法行政机关提前发布选任公告,

告知选任程序,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由司法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协商确定是否纳入独立监

控人名录库。

无论采用上述何种模式,均需注意以下三个问题:其一,第三方机构辅助司法机关进行合

规有效性审查,其出具的评估报告或提出的审查意见,只是司法机关作出决策的参考因素,而

非决定因素。涉罪企业的合规计划是否符合有效性标准,其作出的认罪认罚决定是否有效,又

是否能获得不起诉、减免罚金等从宽处理,仍由司法机关决定。其二,无论是司法委托、司法合

作还是企业委托的第三方,其出具的审查意见均需公开。不仅需向涉罪企业公开,而且需向社

会公开。司法机关可通过召开听证会的方式公开审查决定,在此基础上吸收各方意见,作出最

终的司法决策。其三,第三方监管需有质量保证,符合有效监管的标准。〔52〕目前,何谓有效

监管并无明确标准可循,相关指导意见只是要求第三方组织对企业合规计划的可行性、有效性

与全面性进行审查,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53〕此外并无具体要求。鉴此,可借鉴美国合

规监控人(corporatecompliancemonitor)的责任要求,其至少需要:①调查评估已被发现的企

业失范行为的违法程度;②找出企业失范的原因;③在适当的法律与规范基础上分析企业的业

务需求。并向企业与政府提出相关合规构建的建议。〔54〕我国一些试点地区从规定第三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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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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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见《辽宁合规考察意见》第18-25条。
参见《深圳市宝安区司法局关于企业刑事合规独立监控人选任及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深

圳宝安合规监控人意见》)第12条。
参见《深圳宝安合规监控人意见》第6条。
参见马明亮:“论企业合规监管制度———以独立监管人为视角”,《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1期,

第142页。
参见《合规第三方监督意见》第12条。

SeeVeronicaRoot,“TheMonitor-‘Client’Relationship”,VirginiaLawReview,Vol.100,No.
3,2014,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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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与消极行为方面展开探索:积极行为方面,合规监控人应当守法、尽职、独立、客观、公正地

实施监控,定期向司法机关报告进展,督促企业整改不合规的行为;消极行为方面,合规监控人

不得妨碍案件公正处理,不得泄露国家、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不得损害企业利益或收受贿赂,
否则将受行政甚至刑事处罚。〔55〕这些“行为规制”虽不能确保第三方监管质量,但可为有效

监管的实现提供必要保障。

五、企业合规从宽制度的配套机制构建

除了认罪认罚的构造、从宽的类型、认罪认罚的有效性这些本体制度之外,企业合规从宽

制度还有一些配套机制亟需构建。这些机制有的已经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有的尚未引

起注意,应予以分析讨论。
(一)刑事合规的证据与证明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合规理念相融合之后,涉罪企业可因构建有效合规计划而实

现与涉罪公司负责人的责任切割,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甚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因检察

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而出罪。与此同时,合规案件的诉讼程序也会因涉罪企业的认罪认罚

而简化,庭审重心也会从刑事责任的认定转为合规有效性的认定。上述转变不仅会影响整个

企业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还会影响此类案件的证据与证明,具体特征参见表4。

表4 企业合规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与证明体系

要 素 核心证据一 核心证据二 证明方式 证明责任与标准

内 容

1.构建合规计划的承诺

2.构建合规计划的初步思

路:目标、方针、组织结构

1.企业自行提供的合

规计划有效性证据

2.第三方监管组织提

供的书面报告

1.审前阶段与合规考

察阶段:自由证明

2.审 判 阶 段:严 格 证

明

1.检察机关秉持客观

义务,主要承 担 有 利

于企业事实的证明

2.证 明 标 准:合 规 事

实得以“证实”

首先,涉罪企业承诺构建合规计划进行认罪认罚,需要证明。一方面,涉罪企业需要提供

决策层就企业认罪认罚与承诺构建合规计划的一致意见,附于合规承诺书与认罪认罚具结书

之后,作为佐证合规与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基本材料。另一方面,涉罪企业需要提供合规计划构

建的初步思路,例如合规目标、方针(compliancepolicy)。即使前期无法明确具体的合规内

容,也至少需要明确企业合规管理机构的层级,包括决策层(治理机构和最高管理者)、管理层、
执行层(合规团队、员工)的分工与职责,〔56〕提供相应的企业文件,否则就不具备构建合规计

划的基本条件。以上材料主要针对“事后合规”的案件。就“事前合规”而言,若涉罪企业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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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深圳宝安合规监控人意见》第13、14条。
参见刘相文等:《中国企业全面合规体系建设实务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5-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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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构建合规计划,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例如原合规计划文本,并解释原计划未能预防此次

犯罪的原因,以及新构建的合规计划与原先计划的不同之处。

其次,涉罪企业所构建的合规计划有效性,需要相应的证据证明。在企业合规从宽案件

中,合规计划的有效性不仅决定涉罪企业认罪认罚的有效性,还决定其能否以及可获得何种程

度的从宽处理,因此是此类案件事实认定的核心。由于上文所提到的有效合规标准要素众多,

无论是要求涉罪企业还是检察机关逐一提供相关材料,均有一定难度。因此可结合我国企业

合规第三方监督的组织模式,依照第三方组织调查、监督涉罪企业合规构建与运行后所形成的

书面报告、涉罪企业合规计划、定期报告等材料,由检察机关综合评估合规计划是否有效。对

于司法委托模式以及司法与行政机关合作模式而言,检察机关均可建议第三方提供最终及定

期报告。对于企业委托模式而言,涉罪企业可申请第三方提供报告。另外,若检察机关通过召

开听证会的方式决定是否对涉罪企业不起诉,听证会会议记录及各方专家的意见也应一并作

为证据提交。

再次,由于实体从宽具有“全流程”的特征,根据从宽处理阶段的不同,企业合规从宽案件

的证明方式亦不相同。由于审前阶段并不具备司法裁判构造,无中立的裁判者作出最终裁断,

公安、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撤案、附条件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时,无需依照严格证明

认定事实,而是通过自由证明,全面、公开审查涉罪企业的合规材料,行使法定自由裁量权,作
出处理决定即可。但在审判阶段,法院作出附条件缓刑、定罪免责甚至无罪决定,即使庭审可

因涉罪企业认罪认罚而有所简化,也应当按照严格证明的要求完成证据调查与事实认定。

最后,企业合规从宽案件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发生变化。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证明被告

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证明标准。

被告人可就自己无罪提出积极的抗辩理由,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但在企业合规从宽案

件中,检察机关主要为涉罪企业提供合规不起诉的考察机会,承担客观义务,试图挽救企业而

非一味追诉犯罪。因此会更多的提出有利于企业从宽处理的证据,且无需达到最高证明标准。

而在审判阶段,对于企业合规的事实也只需达到“证实”的标准即可。

案例4 [雀巢公司员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雀巢中国西北婴儿营养部及兰州分公

司郑某、杨某为推销奶粉,授意该公司兰州婴儿部员工杨某等人从当地医院医务人员处非

法获取大量公民信息。该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起诉至法院,郑某、杨某等人辩称收集

公民信息是公司任务,应认定为公司行为。但法院经调查后认为,雀巢中国相关高级管理

人员的证言、雀巢公司的政策与指示、雀巢宪章、关于与卫生保健系统关系的图文指引等

证据证明雀巢公司不允许非法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因此该案并非单位犯罪。〔57〕二审

维持原判。〔58〕

本案的检察机关并未以单位犯罪起诉,但被告人却以单位行为抗辩,故庭审争议焦点之一

就是雀巢中国公司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对此,两审法院均以雀巢中国公司的既有合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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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6)甘0102刑初605号判决书。
参见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刑终89号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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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证实公司禁止员工从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由,驳回被告人的抗辩。此

处的企业合规材料对雀巢中国公司本身而言是有利证据,但对本案被告人而言却是不利证据。
从法院的主张来看,其并未要求企业合规的事实达到最高证明标准,只需达到通过这些客观材

料足以“推定”企业不具有犯罪意思即可。〔59〕

(二)刑事合规与诉讼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企业合规从宽制度虽以企业构建合规计划作为程序运转及责任划分的

前提,诉讼目的与构造均与传统诉讼程序有所不同,但企业作为诉讼主体所应享有的所有诉讼

权利均不可克减,其中当然包括救济权。在以刑事速裁程序为主要形态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救济机制包括程序回转与上诉两种方式。前者主要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与反悔权,形
成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救济,后者主要保障被告人的程序及实体性权利,形成对认罪认罚自愿

性与真实性的双重救济。〔60〕在以企业合规为主要理念的企业合规从宽制度中,涉罪企业也

可通过程序回转与上诉获得相应的救济,只是涉罪企业救济事由与目的不同,救济效果也不相

同,具体情况参见表5。

表5 企业合规认罪认罚案件的救济体系

程序回转 上诉

情形一

撤回:合规承诺、认罪认罚决定

效果:程序回转

实体性上诉:履行合规承诺,但:

1.第三方监管意见认为未达标

2.检察机关未决定不起诉

3.法院裁判结果低于预期

情形二

撤回:认罪认罚决定

维持:合规承诺

效果:程序回转

程序性上诉:

1.第三方监管程序问题

2.司法机关审查程序问题

情形三

撤回:合规承诺

维持:认罪认罚决定

效果:程序回转

无理由的上诉

情形四
合规计划未达有效性标准

效果:程序回转

程序回转方面,在涉罪企业先前已认罪认罚并承诺构建合规计划,案件处于附条件不立

案、附条件撤案、附条件不起诉等合规考察期时,以下情形的出现可能导致程序回转。一是涉

罪企业撤回合规承诺并同时撤回认罪认罚决定,无论原因为何,此种情形将使案件转入普通程

序继续处理。二是涉罪企业撤回认罪认罚决定,但不撤回合规承诺,此种情形也将使案件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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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黎宏:“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86页。
参见孔令勇:“刑事速裁程序救济机制的反思与重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2期,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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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普通程序,只是企业合规构建情况将成为新的量刑情节,可供检察机关在不起诉裁量过程中

及法院在量刑过程中参考。三是涉罪企业撤回合规承诺,但不撤回认罪认罚决定,此种情形

下,合规考察期将终止,案件回转至普通程序。尽管涉罪企业无法实现有效认罪认罚,但单纯

的认罪认罚“宣誓”也具有一定量刑情节功能。四是涉罪企业在合规考察期内构建的合规计划

未达到有效性标准,案件同样将回转至普通程序。程序回转虽然影响诉讼效率,但可在一定程

度上保障诉讼的程序公正,避免因程序瑕疵影响实体结果。

上诉方面,在本文构建的企业合规从宽制度框架内,涉罪企业可能提出的上诉事由如下。

一是实体性上诉事由。当涉罪企业认为其已经按照合规承诺构建合规计划,但因第三方监管

意见认为或司法机关审查后认为未达到有效合规,而导致未能被不起诉,或者最终受到的刑罚

超出“企检协商”的范围,低于预期,涉罪企业均可以此为由提出上诉。二是程序性上诉事由。

除了常见事由之外,涉罪企业在此类案件中主要可针对合规监管第三方的监督过程及司法机

关对监管意见的审查过程中出现的程序问题进行上诉,具体可从监管主体资质、监管程序、司

法审查程序等方面提出上诉请求。三是无理由的上诉。现行刑事诉讼法既未规定上诉事由,

也未确立裁量型上诉和上诉理由审核制,〔61〕因此即使涉罪企业并无明确上诉理由,也可行使

上诉权。可以预测是,通过企业合规实体从宽的施行,大部分通过合规审查的涉罪企业都将因

附条件不起诉或附条件撤案而出罪,上诉率可能低于一般案件。

(三)刑事合规与刑事辩护

在企业认罪认罚案件中,涉罪企业的最大目标是出罪,或是尽可能的从轻、减轻处罚,以减

少涉罪对企业利益以及企业形象的不良影响。若构建有效的企业合规计划可实现企业被不起

诉或者被从宽处罚,那么辩护人的辩护重心就应当置于有效合规计划的构建以及合规计划有

效性的说明两个方面。这种新型辩护形态是随着企业合规的产生与企业归责方式的变革而出

现的。即使在其发源地美国,建议公司客户认真对待合规体系也只是在晚近个别著名公司诉

讼案件发生后才开始的,〔62〕而美国《组织量刑指引》中有效合规的核心要素也是从此才开始

引起公司律师注意的。〔63〕正是这种辩护重心的转移,使那些监督企业合规构建的公司内部

律师(in-houselawyers)开始被称为公司的私人律师(privateattorneys)。〔64〕

根据我国现行试点方案与相关指导意见,为实现辩护目标,辩护人可按照以下步骤开展辩

护工作:第一,在侦查阶段向有关机关提出启动合规考察的律师意见。在当前的合规试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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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牟绿叶:“我国刑事上诉制度多元化的建构路径———以认罪认罚案件为切入点”,《法学研究》

2020年第2期,第108页。

SeeMercerBullard,“Caremark’sIrrelevance”,BerkeleyBusinessLawJournal,Vol.10,No.1,

2013,p.27.
SeeStephanyWatson,“FosteringPositiveCorporateCultureinthePost-EnronEra”,Transac-

tions:TheTennesseeJournalofBusinessLaw,Vol.6,No.1,2004,p.21.
SeeMiriam HechlerBaer,“CorporatePolicingandCorporateGovernance:WhatCanWeLearn

fromHewlett-Packard’sPretextingScandal?”,UniversityofCincinnatiLaw Review,Vol.77,No.2,

2008,p.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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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罪企业是否符合合规试点条件一般由检察机关审查。只要涉罪企业能够正常生产经营、

同意构建合规计划,且并非以违法犯罪为目的设立或以实施犯罪为主要经营活动的,〔65〕即可

适用合规考察。但当前涉企案件几乎均由公安、监察机关立案、侦查(调查),检察机关无法提

前介入,也就无权判断能否其进行合规考察。此时,辩护人应当对涉罪企业展开尽职调查,在

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全面收集其有条件构建合规计划的所有证明材料,并向立案、侦查(调

查)机关提供。同时,辩护人应申请办案机关及时移送上述材料至检察机关,或申请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若涉罪企业负责人被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还应为其申请变更或解除。

第二,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交涉罪企业的合规承诺及认罪认罚意见,申请检察机

关对其进行合规不起诉考察或申请更轻的量刑建议。上文提到的“合规构建型认罪认罚”及
“企检协商”机制均在这一阶段展开。

第三,在涉罪企业确定进行合规考察之后,对第三方组织的选任及评估程序进行监督,或

提出异议、控告。由于第三方组织对涉罪企业合规计划的评估报告将成为检察机关处理案件

的重要参考,因此最终评估报告的结论对涉罪企业而言至关重要。为保证第三方组织的选任

及评估结论的公正性,避免涉罪企业权益受损,辩护人可以帮助企业针对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

的选任向管委会提出异议,〔66〕或就第三方组织监督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提出异议,或直接

向办案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控告。〔67〕

第四,在合规考察期内帮助企业制定有效合规计划,并说服司法机关对其从宽处理。有效

合规计划是司法机关对涉罪企业从宽处理的主要参考,帮助企业制定有效合规计划也因此成

为辩护人的主要工作。一项有效合规计划除了需符合我国《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中的合规基本

要素与标准,还需紧密结合涉罪企业的行业合规标准,总结企业涉罪原因,从防止再犯的角度

展开专项构建。具体而言,合规计划需包括专门针对预防类似犯罪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

制度与人事管理等内容,并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合规管理规范,能够充分实现合规风险识别、

风险监测与合规整改。

案例5 [L公司污染环境案]L公司在未取得生态环境部门环境评价的情况下建设

酸洗池,并将含有镍、铬等重金属的酸洗废水私下排放至生活污水管,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构成犯罪。后该公司负责人向公安机关自首并认罪认罚。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该公司

向检察机关表达合规意愿,并聘请律师对合规建设进行初评,全面排查企业合规风险,制

定详细合规计划。2个月后,以生态环境部门专业人员为主的评估小组组建,对该公司的

合规建设情况评估合格。后检察机关邀请各界代表召开听证会,参会人员建议对该公司

做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审查后对该公司宣告不起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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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合规第三方监督意见》第4、5条。
参见《合规第三方监督意见》第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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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涉罪企业得以被宣告不起诉的关键就是聘请律师构建合规计划,并成功被第三方

组织评估通过。本案律师按照初评合规基础、排查合规风险、制定合规计划的顺序开展工作,

最终让企业出罪。这对今后刑事律师开展合规业务的启示在于:一方面,需对专项合规的业务

领域有充分的了解,才可能使合规计划具备专业性与有效性。例如本案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刑
事律师除了需要精通污染环境相关罪名,还需要知悉如何将预防环境污染融入企业运转体系

之中,通过合规计划加以呈现。另一方面,需充分说服司法机关,才可能在通过第三方评估与

听证会审议的基础上,使司法机关作出从宽处理的决定。因为先前的各种评估结论和审议结

果只是司法机关办案的参考,最终裁量权或裁判权仍由司法机关掌握。因此,刑事律师仍需通

过发表律师意见或递交证据材料的方式说服司法机关,使其作出不起诉、从宽量刑等有利于涉

罪企业的决定。

Abstract:AsthetransitionsfromvaluetransplantationtoinstitutionaldevelopmentinChina,itisof

urgentneedtoclarifywaystoconstructthecriminalcompliancesystem.Basedontheperspectiveofthe

similarityoftwosystemsandtheeconomyofsystemconstruction,theintegrationofcriminalcompliance

andleniencysystemforconfessionsandpunishmentshasgreateradvantagesandisalsograduallyaccept-

edinthepilotreforms.Theestablishmentofcorporatecomplianceleniencysystemneedstobecarriedout

fromtheaspectsofthewayenterprisespleadguiltyandacceptpunishments,thetypesofleniency,the

reviewofthevalidityoftheguiltypleaandpunishmentacceptanceandothersupportingmechanisms.

Specifically,companiesinvolvedincrimeswillbeabletopleadguiltyandacceptpunishmentsthroughthe

constructionofacomplianceprogram,andmaynegotiatewiththeprosecutorsonissuessuchaswhether

toprosecuteornotandtheamountoffines.Intermsofleniency,theentityleniencyforperpetratingen-

terprisescanbereflectedintheentireprocessoflitigation,exceptfortherealizationofproceduralsim-

plicityandthemitigationofcoercivemeasures,whichrequiresnotonlyclarifyingtherelationshipbe-

tweenthecomplianceinspectionperiodandthelitigationperiodbutalsoestablishingcoercivemeasures

forenterprises.Thevalidityofguiltypleaandpunishmentacceptanceisaprerequisiteforleniency,the

coreofwhichisthevalidityofthecomplianceprogram,whichshouldmeetthecriteriaofaneffective

complianceprogramandbereviewedbyasuitablethird-partyorganization.Inaddition,theintegrationof

corporatecriminalcomplianceandleniencysystemwillalsohaveagreaterimpactontheevidenceand

proof,thetypeofreliefmeasuresandthefocusofcriminaldefenseforenterprise-relatedcases.There-

fore,theintegrationofcorporatecriminalcomplianceandleniencysystemcallsforawell-targetedanaly-

sisandconstruction.

KeyWords:CriminalCompliance;LeniencyforConfessionsandPunishments;CorporateCompliance

LeniencySystem;Effective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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